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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江县人民政府文件
连政办〔2004〕124 号

连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连江县革命烈士陵园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直有关单位：

经县政府研究决定，现将《连江县革命烈士陵园管理规定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二○○四年十一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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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江县革命烈士陵园管理规定

为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，加强对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的

管理，向全县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，促进社会主义

精神文明建设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：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系指为纪念革命烈士专门修建

的烈士陵园、纪念堂馆、纪念碑亭、纪念塔祠、纪念雕塑等建筑

设施。

第二条：连江县革命烈士陵园已列入县级保护单位，是县财

政拨款的事业单位，隶属县民政局管理。烈士陵园所需维修费由

县财政安排解决，并由县民政局掌握使用。

第三条：连江县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处负责收集、整理、陈列

革命烈士史料和遗物，宣传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、献身精神和高

尚品质。

第四条：连江县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处要建立健全瞻仰凭吊的

服务制度和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度。对本单位职工进行职业教育

和业务培训，做好接待服务工作，提高管理水平，增加自我发展

能力。

第五条：连江县革命烈士陵园范围内的土地，任何单位和个

人不得侵占。在陵园内要进行其他建设工程的，应当经连江县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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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府批准方可建设。

第六条：任何单位和个人，未经县人民政府批准许可，不得

迁移园内(含陈可珠纪念园)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和更改建筑物的

名称，如确须迁移或更改建筑物的名称，须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同

意方可迁移或更改建筑物名称。

第七条：以损毁、涂划、玷污等方式侮辱革命烈士纪念建筑

物，情节较轻尚不构成犯罪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

处罚条例》的规定处罚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八条：连江县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处管理人员由于玩忽职守，

造成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、革命烈士斗争史料和遗物遭受较大损

失的，由县民政局给予行政处分；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九条：本条例由连江县民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：本规定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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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、纪委办，存档。

连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4 年 11 月 11 日印发


